
投保须知

1. 投保区域：本产品由君龙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龙人寿”）承保，君龙人寿总公司设

立在厦门，目前在福建、浙江、厦门设有分公司。本产品建议在君龙人寿设有分公司区域的客户投保；

对于君龙人寿未设分公司的地区，可能会存在服务不到位的问题，但君龙人寿会在用户服务和时效上

竭力保障，同时我司已具备全流程线上服务的能力，您可以通过关注君龙人寿微信公众号“君龙人寿”

进行了解及自助办理相关业务。若有任何问题，可拨打君龙人寿客服热线 400-666-0123，或通过君龙

人寿微信公众号“君龙人寿”进行咨询，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如实告知：请您如实填写投保信息，如因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君龙人寿承保，君龙人寿

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的规定解除保险合同，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

君龙人寿可不承担保险责任。

3. 信息真实性：请您务必真实、准确的填写客户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国籍、证件类型、证件号

码、联系地址、手机号等信息，如果您提供的信息不真实、不准确或不完整，可能导致保险合同无效

或您的权益受损等；君龙人寿采集客户信息的用途，特别是联系电话和联系地址的用途，包括但不限

于计算保费、核保、寄送保单和客户回访等，请您按照真实信息逐项填写完整。

4. 相关授权：如您投保此保险，视为您本人授权君龙人寿出于提升保险服务质量之目的，合法的从

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就有关保险事宜查询、索取与您及被保险人有关的资料和证明，作为审核投保、

处理理赔及提供与本保险有关其他服务的依据。您所提供的全部个人资料，仅限于君龙人寿及其认为

业务必要而委托的第三方为您提供高质量的客户服务及推荐产品之用。君龙人寿将严格遵守现行的关

于个人信息、数据及隐私保护的法律法规，保护您提供给君龙人寿的个人信息、数据和隐私不受到非

法的泄露或披露给未获授权的第三方，君龙人寿及必要第三方对您及被保险人的个人信息负有保密义

务。

5. 保险合同效力：以身故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保

险合同无效。如果投保人、被保险人非同一人，请您（投保人，下同）确认已经获得被保险人同意并

认可保险金额，若被保险人为您的未成人子女可不受此限。

6. 保单形式：本产品为您提供电子保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九条规定，数

据电文是合同的合法表现形式，电子保单与纸质保单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承保后您可以通过君龙人寿

微信公众号“君龙人寿”查询保单。



7. 保单查询和验真：您可关注君龙人寿微信公众号“君龙人寿”在“e 乐服务-保单查询”验证电子

保单的真伪。

8. 保险费支付及发票：本产品需要您使用本人账户支付保费。君龙人寿提供电子发票及纸质发票两

种方式，建议您优先选择通过微信公众号“君龙人寿”申请电子发票，经您要求君龙人寿将向您所预

留的邮箱发送电子发票；若您选择纸质发票，君龙人寿将按您的要求邮寄，产生邮寄费用由您承担。

若有其他疑问，请致电君龙人寿客服热线 400-666-0123。

9. 服务渠道：本公司君龙人寿客服热线 400-666-0123，接受客户的保险条款咨询、投保咨询、保单

信息查询、保全咨询、理赔报案及客户投诉等。

10. 偿付能力：请了解，本公司的偿付能力充足率已达到了监管要求，若需进一步了解本公司最新季

度的偿付能力信息及风险综合评级结果，请详见君龙人寿官网公开信息披露。

11. 线上服务说明：君龙人寿保险合同内容变更线上服务已开通联系方式变更、证件有效期更新、红

利领取、余额退费、生存金/满期金领取、贷款清偿、生存金授权、受益人变更等项目；理赔线上服务

已开通在线报案、在线理赔申请等项目。其他线上服务项目，您可以通过关注君龙人寿微信公众号

“君龙人寿”进行了解及自助办理；对尚未开通线上服务的项目，您可前往您本人所在地就近的君龙

人寿客服柜面办理，也可拨打君龙人寿客服热线 400-666-0123 进行咨询和办理。君龙人寿微信公众号

二维码如下，您可以直接微信扫描二维码关注，亦可通过微信直接搜索微信公众号“君龙人寿”进行

关注。

12. 为了保障您的权益，请您在完成投保后，关注君龙人寿微信公众号“君龙人寿”，通过微信公众

号进行电子化回访。如保单生效后 5~7 日还未完成电子化回访的，君龙人寿会采用电话方式进行回访

（回访电话为：0592-2992885/2992886/2992887 请您将这三个电话设置白名单，并注意接听）。



产品说明

1. 投保本保险产品前，请投保人认真阅读产品页面展示内容以及《君龙臻爱无忧医疗保险（互联

网）》（条款编码：君龙人寿[2022]医疗保险 025 号；报送文件编号：君寿保发﹝2022﹞258 号）

《君龙门诊无忧医疗保险（互联网）》（条款编码：君龙人寿[2022]医疗保险 011 号；报送文件编号：

君寿保发﹝2022﹞204号）《君龙重疾无忧重大疾病保险（互联网）》（条款编码：君龙人寿[2022]

疾病保险 015 号；报送文件编号：君寿保发〔2022〕098 号）《君龙特药无忧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

险（互联网）》（条款编码：君龙人寿[2022]医疗保险 013 号；报送文件编号：君寿保发﹝2022﹞

205号）的条款，尤其是保险责任条款、责任免除内容。

2. 被保险人与投保人关系：限本人、父母、配偶及子女；

3. 被保险人年龄：首次投保 28天-65周岁，连续重新投保最高可至 100 周岁。

4. 保险期间：1 年；《君龙臻爱无忧医疗保险（互联网）》为保证续保产品，每一保证续保期间

为 6 年； 《君龙门诊无忧医疗保险（互联网）》、《君龙重疾无忧重大疾病保险（互联网）》、

《君龙特药无忧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互联网）》均为不保证续保产品；

5. 缴费频次：趸交；

6. 职业规则：限《君龙人寿职业分类表》1-4类职业投保；

7. 份数规则：同一被保险人同一保单年度仅限购买 1 份。

8. 组合规则：投保时《君龙臻爱无忧医疗保险（互联网）》为必选险种，《君龙门诊无忧医疗保

险（互联网）》、《君龙重疾无忧重大疾病保险（互联网）》、《君龙特药无忧特定药品费用医疗

保险（互联网）》为可选险种；

9. 附加规则：本产品组合不可附加其他险种。

10. 风险保额：本产品组合不计风险保额。

11. 续保说明：

1) 《君龙臻爱无忧医疗保险（互联网）》为一年期保证续保合同。若投保人首次投保本产品，

自首次投保本保险合同生效日起，每 6 年为一个保证续保期间。若投保人非连续投保本产品，则

自非连续投保本保险合同生效日起，每 6 年为一个保证续保期间。

在保证续保期间内，投保人享有如下保证续保权：

(1) 每个保证续保期间内，投保人按该保证续保期初约定的费率表依被保险人年龄变化缴纳相应

的保险费，该保险费不因本产品的整体费率调整而改变；



(2) 每个保证续保期间内，本公司不因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或历史理赔情况而拒绝投保人的续保申

请；

(3) 每个保证续保期间内，投保人的保证续保权不因本产品的统一停售而终止。

在保证续保期间内，若发生以下一个或者多个情形时，投保人失去保证续保权：

(1) 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

(2) 投保人在本合同保险期间届满前申请解除合同；

(3) 被保险人续保时的年龄超过100周岁；

(4) 投保人在上一保险合同届满后的60日内，未按照续保当时被保险人的保障计划、年龄、性别、

有无基本医疗保险所对应的保险费率和约定的保险费支付方式缴纳相应的保险费。

投保人失去保证续保权后，本公司不再接受续保。重新申请投保本产品时，按首次投保处理。

保证续保期间届满前或届满时，如果投保人向本公司提出续保申请，经本公司同意，且投保人按续

保当时被保险人的保障计划、年龄、有无基本医疗保险等所对应的保险费率和本合同约定的保险费

支付方式缴纳相应的续保保险费后，本公司将根据本合同的约定继续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

保证续保期间届满后，若投保人自上一保险合同届满时起60日内未向本公司提出续保申请，重新申

请投保本产品时，按首次投保处理。

若保证续保期间届满时，本产品已停售，本公司不再接受续保，但会向您提供投保本公司其他保险

产品的建议。

2) 《君龙特药无忧特定药品费用医疗保险（互联网）》、《君龙门诊无忧医疗保险（互联网）》、

《君龙重疾无忧重大疾病保险（互联网）》为一年期不保证续保合同。保险期间届满，您需要重新

向我们申请投保本产品，并经我们同意，交纳保险费，获得新的保险合同。可重新投保的具体时间

段为：保险期间届满前 30 天至保险期间届满后 60 天。若保险期间届满时，本产品已停售，我们不

再接受投保申请，但会向您提供投保其他保险产品的建议。

12. 本产品生效时间为投保并交纳保险费后的次日零时，具体生效日以保险单所载日期为准。

13. 若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变更职业，所变更的职业或工种依照《职业分类表》超过本合同承保

范围的，保险人在接到通知后有权解除本合同，并按照接到通知之日退还原职业或工种对应的未满

期净保费。没有如实告知的，保险公司对所发生风险不承担保险责任。



14. 您或受益人在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在 10 日内通知我们，若被保险人在合同有效期间内身

故，您或受益人应当在 10 日内通知我们。如果您或受益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

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我们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但我们通过其它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或者虽未及时通知但不影响我们

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的除外。

15. 自您签收本合同或收到本合同电子保单之日起（二者较早之日），有 15 日的犹豫期。如果您

在犹豫期内提出退保的要求，本公司将按照合同约定退还您所交纳的保险费。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

申请之日起，本合同终止。超过犹豫期退保有损失。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

退还保险合同的现金价值，现金价值（退费）：其计算公式为“期交保险费*（1-35%）*（1-当期已

经过天数/整期天数）”，经过天数不足一天的按一天计算。

16. 本公司指定医院（以我们官方网站上最新公布医院目录为准），以及满足下列所有条件的医院：

(1)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政部门评审确定的二级或以上的公立医院（不含港澳台医院）；(2)该医

院必须具有符合国家有关医院管理规则设置标准的医疗设施；(3)全天 24 小时有合格的医师和护士驻

院提供医疗和护理服务；(4)不包括精神病院及专供康复、护理、疗养、戒酒、戒毒、养老等非以直

接诊治病人为目的的医疗机构；(5)以上医院中的特需部（包含特需医疗、外宾医疗、干部病房、联

合病房、国际医疗中心、VIP 部、联合医院）及指定医保定点民营医院仅面向特需版计划一、特需版

计划二开放。当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须急救时不受上述限制，但经急救处理伤情稳定后，

必须及时转入本合同所指医院治疗。特别说明：本公司指定医院不包括以下医院：北京平谷区、密

云、怀柔地区及天津静海、滨海地区医院；河北省承德市兴隆县中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栖霞市

人民医院、黑河市第一人民医院；四川宜宾、邛崃、石棉地区所辖医院，四川雅安市雨城区人民医

院与四川雅安市第二人民医院。


